附件2：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订单班”项目协议书
甲方：                                地址：                                 
乙方：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地址：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校企联合“订单式”培养企业需求技能人才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适用范围
本协议书适用于甲、乙双方进行“订单式”培养和考核管理。
二、“订单式”培养
为满足甲方事业发展需要，甲方在乙方       届毕业生中选定     名学生，其专业分布为：                ，由乙方根据甲方提出的培养目标，有针对性的完成在校培养。
三、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明确提供所需岗位的选录条件、培养目标及要求，甲方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选录和考核验收工作。
2．甲方通过严格的招聘程序在相关专业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甲、乙双方对“订单班”项目学生名单给予书面确认。
3．甲方根据用人需要与乙方共同制定学生培养方案（含专业课程设置、学时分布、实习实训及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考核等），对乙方组织的教学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
4．甲方负责提供教材、师资、实习等方面的协助。
5．甲方有权对“订单班”项目学生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并在每学年结束时对学生进行考核，不合格者退出“订单班”项目。
6．“订单班”项目在乙方的教学结束后，由甲方到校组织考核验收，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可不予接收：
（1）验收考核（包括考试）不合格者以及验收考核作弊。
（2）在学员被录入甲方后，若甲方发现学员不满足其的选录条件或有隐瞒不符合公司条件的行为者。
四、乙方权利与义务
1．按甲方提供的选录条件，乙方发展办公室、二级学院负责组织本校优秀的学生报名，参加甲方的笔试、面试、考核及入职等组织和安排的工作。
2．乙方负责学生学籍管理、日常管理，并根据培养方案组织教学实施全过程，严格按照甲方岗位要求培养学生，取得规定证书，达到甲方合格要求。
3．乙方在每学年结束后，应如实向甲方提供学生的学年成绩。
4．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乙方可申请甲方派人员到乙方讲课或进行学术的交流，甲方课酬按照乙方有关课酬管理规定进行。
5．乙方可在甲方允许范围内通过媒体对此合作培养方式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双方知名度。
五、协议书有效期
本协议书从            年      月       日（签订本协议书的日期）起，至            年      月       日止（以拿到毕业证时间为准）。
六、其它
1．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补充。
2．本协议书涉及的其它费用问题，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3．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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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企联系表
	学校名称：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邮箱
	通信地址
	邮编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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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部门职务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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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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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学校和合作企业各存一份。


二、“订单班”项目学员名单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准考证号
	学号
	专业
	联系方式
	备注

	
	
	
	
	
	
	

	
	
	
	
	
	
	

	
	
	
	
	
	
	

	
	
	
	
	
	
	

	
	
	
	
	
	
	

	
	
	
	
	
	
	

	
	
	
	
	
	
	

	
	
	
	
	
	
	

	
	
	
	
	
	
	

	
	
	
	
	
	
	

	
	
	
	
	
	
	

	
	
	
	
	
	
	

	
	
	
	
	
	
	

	
	
	
	
	
	
	

	
	
	
	
	
	
	

	
	
	
	
	
	
	



